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財政部⾼雄國稅局表⽰，被繼承⼈⽣前借與其投資經營公司資⾦，性質屬股東對公司之應收債權，依遺
產及贈與稅法規定，係屬被繼承⼈財產，應列⼊遺產申報。

該局指出，⽇前審查甲君遺產稅案件，發現甲君⽣前為A公司股東，繼承⼈已將甲君投資A公司之股權
列⼊遺產申報，惟依A公司資產負債表所載負債項下「股東往來」項⺫有2,500餘萬元，經進⼀步查核
發現甲君與A公司間有資⾦借貸往來情形，截⾄甲君死亡⽇對A公司尚有股東往來債權⾦額500餘萬
元，繼承⼈漏未申報該項債權，因該申報案件尚未屆遺產及贈與稅法第23條規定之6個⽉申報期限，該
局基於愛⼼辦稅，為免繼承⼈因漏報⽽受罰，主動輔導繼承⼈儘速於法定申報期限內完成補報該「債
權」項⺫，該局核增遺產總額僅予補徵遺產稅，免除因漏報受罰。

該局提醒，稽徵機關為服務⺠眾，提供繼承⼈查詢被繼承⼈之財產歸⼾資料、所得及2年內贈與資料，
僅供繼承⼈申報遺產稅之參考，被繼承⼈若尚有其他財產，繼承⼈仍應依法「據實」申報。

該局呼籲，繼承⼈應儘早於法定申報期限內辦理申報，若被繼承⼈有投資未上市櫃公司股權，宜先向被
繼承⼈⽣前投資之公司或往來銀⾏等，詳細查明遺留財產狀況，如有股東往來債權，應併計遺產總額申
報，以免因短漏報⽽受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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被繼承⼈與所投資公司間有股東往來債權，應據實列⼊遺產申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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